
案件评估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举报案件办结后，

根据举报事项查证情况，对违法违规事实与举报事项的一致性进

行认定，评估案件是否符合举报奖励申领条件。

奖励申请：初步评估后，对于符合本办法举报奖励范围和申领

条件的，案件查处部门应及时填报《社保基金监督举报奖励申

请表》，附案件资料及时移送同级监督机构。

奖励审核：同级监督机构应当在案件办结完成后的 5 个工作日

内完成对举报奖励事项的审核，区级监督机构审核后将结果反馈

查处部门，并报市级监督机构备案。

结果告知：监督机构审核通过后的举报奖励事项，由原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案件查处部门在举报事项办结后的 10 个

工作日内与举报人联系，告知其案件办结情况并询问举报人是

否申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款。对拟领取举报奖励的举

报人以适当方式送达《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》。

举报人拟申请奖励款项的，应于接到《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

奖励通知书》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，以适当方式提供本人有效

身份证件和收款方式。举报人明确拒绝举报奖励或无正当理由

逾期未办理领取奖金手续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奖金。

奖金发放：区级监督机构及时将举报人提交的相关信息报送至市

级监督机构。举报奖励资金由市级监督机构通过举报人的社会保

障卡或其选择的本人其他银行卡发放。


